
 

 

 

职教诊改〔2020〕4 号 

关于举办 2020 年高等职业院校 

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培训班的通知 

各高等职业院校、各省级诊改专委会： 

为做好 2020 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

集工作，切实发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（简称状

态数据）在教学与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，根据《全国诊改专

委会 2020年工作要点》（职教诊改〔2020〕2号）安排，全

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（简称全国诊改

专委会）决定，面向省级诊改专委会和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人

员，开展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培训班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组织 

本次培训由全国诊改专委会举办，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

心承办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高职院校平台工作负责人、技术人员，省级专委会平台

工作负责人。欢迎教育主管部门派员参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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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内容 

序号 培训内容 培训专家 学时 时间 

1 乘势而为，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 杨应崧 1 8：30-9：30 

2 高职状态数据平台升级设想 何锡涛 2 9：45-11：45 

3 高职状态数据应用 张晞 1.5 14：30-16：00 

4 2020年高职状态数据平台网络版操

作 

刘勇琪 1.5 16：15-17:45 

四、时间形式 

1.培训时间：2020 年 9 月 16日。 

2.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直播形式，参训人员按要求进入直

播间学习。 

3.本次培训结束后，针对第一次负责高职状态数据采集

工作的学员或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系统安装部署、具体操作流

程、权限分配和数据上报等技巧的学员，可接着参加全国诊

改专委会组织的高职状态数据平台线上操作实务培训班（培

训通知在职业教育诊改网上另行发布）。 

4.本次培训结束后，全国诊改专委会秘书处在职业教育

诊改网上提供培训课件。 

五、报名要求 

1.本次培训采取网上报名，不限人数，报名截止时间

2020 年 9月 14日 24:00。 

2.培训费 500元/人，由参加培训人员所在单位承担。 

3.本次培训由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开具电子版增值

税普通发票（要求纸质的请单独联系会务组），发票内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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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培训费”，在线报名时请注明开票信息，请于 2020 年 9

月 14 日前完成缴费（报名以缴费为准）。 

4.报名方式分单人报名和团体报名两类情况。 

（1）单人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，操作步骤如下： 

第一步，关注“国开培训中心”微信公众号。 

 

“国开培训中心”微信公众号 

第二步，进入“推荐课程”，选择“数据采集管理培训”，

进入直播培训页面后，点击“购买”，在“报名信息”栏目

中按要求填写所有内容，然后点击“去支付”完成缴费。操

作流程截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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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团体报名采取联系报名方式，由各报名团体指定

一名联系人直接联系会务组老师进行报名。 

团体缴费方式，方式一：选择集体报名及公务卡转账的

老师，请扫描国开培训中心微信收款二维码。转账时需备注

联系人：单位+姓名，如：“XX 职业技术学院 张 XX”。 

 

国开培训中心微信收款二维码 

方式二：银行转账支付。转账时需备注联系人：单位+

姓名，如：“XX职业技术学院 张 XX”。 

汇款账户： 

户名：国家开放大学培训中心 

账号：11000254087101 

开户行：平安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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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参训人员通过上述方式缴费后,请务必联系会务组

老师,领取直播培训邀请码,使用邀请码方式参与课程学习。 

六、培训操作说明 

1.通过直播平台完成报名缴费的参训人员，按照直播培

训时间，进入“国开培训中心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推荐课

程”，选择“数据采集管理培训”，进入直播即可。 

2.通过微信付款和银行转账完成报名缴费的参训人员，

按照直播培训时间，使用邀请码参与课程学习。 

3．参训人员请于直播培训开始前 10 分钟进入直播间。 

七、会务组联系方式 

参会人员请扫码加入微信群（任选扫码入群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2020 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 2020 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 2020 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 2020 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

数据采集（一群）        数据采集（二群）        数据采集（三群）     数据采集（四群） 

联系人：赵老师，13681342128，010-66490281/0282； 

        孙老师，18617639696； 

于老师，13683278133。 

 

 

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

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 

2020 年 9月 5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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